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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藝術才能班活動實施要點 

------------------------------------------------------------------------ 
中華民國106年07月31日教育部臺教師（一）字第1060101883B號訂定，並自中華民國107年1月1日生效 
中華民國108年01月18日教育部臺教師（一）字第1070215230B號令修正發布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108年12月09日教育部臺教師（一）字第1080167125B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0點，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113年02月07日教育部臺教師（一）字第1132600186A號令修正「教育部補助高級
中 等 以下 學校 辦理 藝 術才能 班 活動 實施 要點 」， 並自即 日 生 效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藝術教育法第十四條之一及特殊教育法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推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藝術才能班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藝術才能班，其範圍如下： 

（一）依藝術教育法規定設立之藝術才能班。 

（二）依特殊教育法規定設立之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 

三、補助對象：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本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四、補助項目： 

（一）補助項目如下，並優先補助偏遠、師資或資源不足地區： 

1.教師進修研習。 

2.充實教學設備，並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空間設備及經費基準第二點規定

之設備為限。 

3.推展課程與教學及展演活動。 

4.充實本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教學活動所需行政人力。 

5.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參與個人國際藝術競賽或授獎活動。 

6.直轄市、縣（市）政府整合辦理藝術才能資賦優異教育業務。 

7.其他性質屬整體層面且涉及配合本部藝術才能班相關政策推動重點者。 

（二）補助外聘兼任教師鐘點費，限於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空間設備及經費基

準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由家長支付者，並以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為限。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之內容及補助基準如附表；其未規定之項目，得覈實編列申請。 

五、補助項目： 

（一）本要點之補助以部分補助為原則，除前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外每校每案最高核定

新臺幣八十萬元。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補助應依本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三）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補助比率：本部對財力級次為第一級者，不超過核定計

畫金額之百分之七十；對財力級次為第二級者，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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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財力級次為第三級者，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八十；對財力級次為第

四級者，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八十五；對財力級次為第五級者，不超過核

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九十。 

（四）本部主管之學校由本部全額補助。 

六、申請及審查作業：除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之申請及審查作業由本部另行公告外，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作業： 

1.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其主管學校所提報之計畫辦理初審，並擬具直轄市、縣

（市）整體之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向本部提出申請。 

2.本部主管之學校，擬具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逕向本部提出申請。 

（二）審查作業： 

1.本部受理前款申請後，得組成審查小組，就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進行審查，並得視

需要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代表到場說明計畫內容。 

2.計畫內容不符規定、資料不全經通知補件未補件或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3.所送申請資料（包括附件），不予退還。 

4.計畫書經本部審查認有修正必要者，本部應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限期

修正；未於期限內補正者，視為審查結果未通過。 

5.計畫書經本部審查結果為通過者，由本部核定補助經費。 

七、經費請撥及結報： 

（一）經費動支程序：申請案經核定補助後，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應於

文到十五日內，備文檢附領據函報本部辦理補助經費請撥事宜，並依核定之計畫執

行。 

（二）本案補助經費之請撥、執行及結報，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應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二個月內，報本

部辦理結報相關事宜。 

八、補助成效考核： 

（一）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應於結報時，提報本部補（捐）助經費收支

結算表及成果報告等，說明整體經費與補助經費支用情形及執行效益等，作為本部

未來年度補助之參據。 

（二）本部於補助期間得依需要組成訪視小組或委由相關機構前往訪視，並通知受訪視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檢送詳細計畫執行資料供本部參考，其訪視結果得作

為本部未來年度補助之參據。 

（三）執行本要點之承辦績優人員，得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權責予以獎勵。 

（四）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第十三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辦理藝術才能班情形，本部納入核定補助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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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補助經費應依本部核定計畫確實執行，專款專用，不得挪用；計畫如有延期、變更

或調整，應於事前備文報本部核准後始得執行。 

（二）依本要點補助產生之講義、教材、軟體或相關成果資料等著作，本部得要求於公開、

印製或出版前送本部審查，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不得拒絕。上開

完成之著作，其著作權人應授權本部或本部所屬機關（構），得無償以各種方式利用

該著作，並提供各級學校師生教學及學習使用，且應承諾對本部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各該著作如有第三人完成之部分，本部授權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

代理本部與第三人簽訂上述授權本部利用著作之相關契約，並使其承諾對本部不行

使著作人格權。 

（三）受本要點補助辦理採購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

定者，應適用該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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